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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 D. Thibodeau & Charles-Clemens Ruling 

 

目前主要藝術管理與利害關係者的相關研究著重於非營利組織與社群，然而針對

其中互動的實證研究仍少。本文檢視利害關係者如何處理相關急切議題並如何影

響社群互動。文章針對五個文化組織與其資本密集的計畫進行個案比較研究，發

現不論剛成立或現存組織皆以社群角度思考組織對內與對外定位，並且以此促進

關係建立、加強社會認同、與社群共同面對急切議題。 

 

本文聚焦於藝術與文化非營利組織管理中的利害關係者與其社群關係。廣泛而論，

「社群」一詞在藝術圈、利害關係者管理、以及社會研究中定義皆不相同。因此

我們以社群為主軸，在各組織與不同社群面臨的各式迫切議題中，架構出一個定

義方式，探討這些急需處理的議題如何影響組織管理的互動。本研究結合管理與

社會學理論，希望討論出文化非營利組織如何決定社群的優先議題，以及如何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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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透過回溯性研究與比較五個藝術與文化非營利組織的案例，包含剛成立或現

存機構中的重點計畫，蒐集並分析社群與組織利害關係者之間的互動資料。發現

五個組織皆以社群角度思考利害關係者對內與對外定位，並且以此加強關係連結、

建立社會認同，處理社群急迫議題的同時，實踐組織目標。當組織檢討其工作計

畫中的商業與營運模組時，會同時考量物質社會性（Sociomateriality）、意義建

構（sensemaking）以及權力關係，並創造社群中公眾或個體間的對話，藉此檢

視這些計畫如何滿足社群需求，並整合所需資源。 

 

本研究根據藝術管理、利害關係者、以及社會學相關文獻，闡述文化非營利組織

如何建構並定義社群中的急迫議題。研究動機是眾多文化組織皆需要發展或更新

運作相關概念，同時面臨如何團結利害關係者共同達成特定目標的極大挑戰。本

文提供文化組織如何促進社群中利害關係者參與的方法，以期共同處理優先議題，

達成目標。 

 

「利害關係者」指的是任何與特定組織關心的議題、資源與成果相關的個人、團

體或組織。當中可包含顧客、雇員、資源供應者、社群、以及提供資金的人。而

在利害關係者理論中，「社群」又有四種類型，分別為地域型社群、共同利益社

群、虛擬社群、以及實踐社群。然而在藝術管理文獻中，社群可代表由個人、組

織、以及藝術推廣公司組成的群體。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社群則是以某種精神、

信任、交易以及藝術為主構成的團體。 

 

我們研究五個位於美國的文化組織，這些組織皆於 2000年與 2010年之間開始進

行資本密集的文化相關計畫。研究方式為描述各組織特點、交叉分析案例並為之

定義，描述社群與組織間的互動、以及造成共同迫切議題的轉折點。研究過程中

專訪 19位來自五個組織的關鍵利害關係人，這些人都同時跟組織和社群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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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掌握各計畫時程、預算、財務、與社群參與等第一手資料。訪談內容包含請受

訪者描述他們在組織與計畫中的角色、計畫時程、利害關係人參與的時機：(1)

發想階段，常務管理人員與理事會討論並達成決議；(2)規劃階段，組織何時開

始投入時間與金錢，測試相關想法需要的技術、策略以及組織設備資源；(3)執

行階段，相關建設開始啟動，直到完工、開幕。訪談時間為 45到 75分鐘，成果

由受訪者檢視過。我們同時蒐集所有與社群及計畫相關的機構網頁、相關新聞報

導、以及其他公開數據，以提供本研究更全觀的組織資訊以及社群背景。 

 

社群共同急迫議題有兩種切入角度：人際關係連結以及與地方關連性，兩者高度

相關。透過本研究，我們發現文化非營利組織的資本密集計畫發展與社群存在共

同急迫議題，也都將社群意見納入考量，延伸與社群的情感與社會連結。 

受訪者表示，文化組織內部人員以及參與計畫的人員對於建立人際關係與承諾信

任至關重要。核心成員與外部利害關係人的相關知識與經驗也同等重要，影響著

人與計畫本身。利害關係者與組織內人員、計畫、以及社群之間的認知、物質以

及情感連結與承諾取決於對於共同急迫議題的認定。文化非營利組織與社群的互

動方式是整合雙方期待的結果，物質與認知面向中皆可發現兩者相互支持之處。

一個計畫或組織的主持人，都必須結合雙方共同認知以及意義建構，讓關鍵團體

與利害關係人達成共識，站在同一陣線，共同的意義建構與定義急迫議題即是由

整合利害關係人的意見而來，這些意見代表的是更廣泛的社群參與。  

 

本研究相關的實證研究案例與文獻皆少，回溯性研究可能因為計畫久遠，受訪者

記憶流失而造成偏頗，因此我們試圖加入其他利害關係人的說法來試圖彌補此限

制。相關的公共與私人數據也很有限，但本研究已盡力取得最大值。案例研究可

能帶有的偏頗之處來自於研究中的組織與計畫只限於個案所處的美國東北。 

 

本文最後建議，社群與組織之間的互動深受利害關係者提供的物質、承諾以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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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力支援的彈性以及可行性，當中最重要的又為情感與社會連結，這些元素能使

文化非營利組織推動他們的計畫，並促進社群參與，共創互利成果。 


